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2〕21号
1、 湖南金帝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拟投资800万元，在醴陵市浦口镇泮川村建设“模压车间项目”。项目占地面积12000m2，主要建设内容为模压车间、串引车间等主体工程，原材料存放车间、半成品库、成品中转库、引线库、胶水库等储运工程，办公楼、综合楼、锅炉房等辅助工程，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和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配置1台11 t/h生物质导热油锅炉。项目年产烟花底座2000万个。
根据湖南齐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实行雨污分流，喷淋除尘脱硫塔产生的废水经中和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新鲜水；生活污水经隔油、化粪池等处理达标后用于周边农田和林地浇灌。
2. 导热油锅炉以成型生物质为燃料，锅炉废气经陶瓷多管旋风除尘器+脉冲袋式除尘+喷淋除尘脱硫塔+低氮燃烧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后通过35m高排气筒排放；加料设备及除尘设备做密闭处理，且加料后及时关闭进料口挡板作业，加料混合工序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颗粒物经密闭收集+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同时对厂区及道路采取定期清扫、洒水抑尘等措施，确保无组织排放废气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以生产车间为边界设置50米卫生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内禁止新建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要求。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 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废包装材料交物资单位回收处理；锅炉灰渣、锅炉布袋除尘灰、锅炉脱硫/除尘废水处理沉渣收集后铺路；加料混合工序布袋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生产；不合格产品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导热油等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纳入环卫部门统一管理。
5．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6.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8个100%”抑尘措施，加强扬尘污染防治；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作拌料用水或洒水抑尘；合理布局施工设备，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段，禁止在夜间（22:00—次日6:00）和中午（12:00-14:00）进行施工作业，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对施工噪声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产生的建筑垃圾规范堆存，能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由专业单位及时清运并合理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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